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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新闻出版广电局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

新闻出版广电局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

局、地方税务局，中央三台、电影频道节目中心、中国教育电视

台： 

为充分利用好公益广告这一载体，发挥其形象化、可视性、

传播快等特点，进一步宣传税收改革发展的成效和税收服务经济

社会的成果，切实增强税收宣传的影响力和感染力，国家新闻出

版广电总局和国家税务总局今年 1 至 6 月联合举办的 2016 年全

国税收公益广告作品征集活动。活动共评选出一类、二类、三类、

优秀类、鼓励类作品共 60 部、优秀组织机构 16 个。现将评选结

果予以公布（参见附件 1、2、3）。 

根据《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联合举办

2016 年全国税收公益广告作品征集暨展播活动的通知》（新广电

发〔2016〕30 号）要求，此次活动评选出的一、二、三类作品将

纳入“全国优秀广播电视公益广告作品库”。自即日起至 2017

年 3 月 31 日，全国各级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可以从作品库中下载相

关作品进行集中展播。各级新闻出版广电和税务部门要遵照《通

知》要求，认真做好展播的组织监督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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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播活动结束后，各级税务部门要会同各级播出机构如实填

写《2016 年全国税收公益广告展播情况统计表》，经双方签字盖

章确认后分别上报省级广播影视部门及税务部门，省级部门在汇

总统计后，于 2017 年 4 月 15 日前将统计结果报送至国家新闻出

版广电总局和国家税务总局。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税务

总局将根据作品展播情况，评选出“优秀展播机构”，并给予相

应资金扶持。 

附件：1、2016 年全国税收公益广告作品征集活动广播类扶

持作品名单 

2、2016 年全国税收公益广告作品征集活动电视类扶持作品

名单 

3、2016 年全国税收公益广告作品征集活动优秀组织机构名

单 

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  国家税务总局 

2016 年 11 月 1 日   

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联系人：许旭，联系电话：010-

8609854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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